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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 1就农业组织化的进程而言
,

相比于 农民 自发组织 的缓慢和曲

折
,

政府的推动作用是有效率的
。

这种效率来源 于三个方 面
,

即政府行

为的权威性
.

行政手段的直接性
,

和政府作用 的及时性 在 市场经济条

件下
,

政府对农业组织化的推动 方 式主要 包括制度安排
,

经济扶持
,

法

律规范和教育培训等方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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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组织化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 浓民为获得最佳农业

经济效益 在农业产业化背景下
,

遵照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

束 进行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再造的过程
。

比如发展壮大农业龙头

企业 大力推动金融
、

人才等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等
。

目的就是为

了实现内部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和生产经营成本的节约
,

从而使组

织处于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
,

实现最大化利润
。

政府作为国家权

力的执行机关
,

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农业组织化中具

有重要作用
。

一
、

政府的推动作用

就农业组织化的进程而言 相比于农民自发组织的缓慢和曲

折 政府的推动作用是有效率的
。

这种效率来源于三个方面
,

即政

府行为的权威性 行政手段的直接性和政府作用的及时性
。

(一)政府行为的权威性
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是人民利益的代表

。

由于制度选择

的原因 政府掌握国家巨大的资源 依靠政府解决问题成为国民的

一种思维定式 对政府指令的服从也成为一种习惯
。

在市场经济

的条件下 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和执法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
,

限制垄断和其他不正当的手段
,

制定各种市场规则
,

加强市场管

理 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等
,

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市场秩序
。

这

一切的作为 是除了政府以外的其他部门无法达到的
。

(二)行政手段的直接性

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
,

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
、

指

示
、

规定等措施 它通过行政层次自上而下传达行政命令 利用行

政权力限制制度实施 免除一般误判过程的成本和时间
。

例如
,

政

府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创办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项目 加原

材料 农业 皮通
,

能源等产业
,

以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
“

瓶颈
” 。

政府通过搜集市场信息 整理和汇集后 淮确地向企业提供关于生

产
、

价格等信息指导 避免了企业的盲目性
。

在农业组织化的过程

中 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指挥会得到广大企业和农民的响应 池会得

到机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 从而节省时间 节约成本
:

提高

效率
。

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建立的市场体系
、

信息体系和质量检测

体系也都会为组织化减少成本
。

(三)政府作用的及时性

政府针对某项计划实施中出现的偏离倾向 利 用行政手段及

时纠正 可以避免在偏向严重时
,

计划的调整产生新的路径依赖

耗费过大的成本
。

例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肖国际市场发生较大

的变动时 政府为了保护国内经济 河控制汇率和外汇额度 ; 当国

内发生通货膨胀时 政府可以及时地调整利率
、

物价和工资等
。

二
、

政府的推动方式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对农业组织化的推动方式主要包括

制度安排 经济扶持 法律规范和教育培训等方面
。

(一 )制度安排

制度供给是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
,

形势和任务 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并通过各种手段在经济活动中

进行指导性甚至强制性实施
,

以通过制度变迁来获得更高的生产

力
。

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并

推进的 整个社会的生产
、

分配
、

交换
、

消费活动都要经过一场分化

到重新整合的过程
,

这一系列反映到正式制度安排上便是宪法和

法律的修改
。

农业组织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引致的

自发性创新 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农业组织化的过程中 诱致

性变迁的发展需要渗入一些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
,

多设

置绿灯 既可对广大的农民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也可使得组织

化进程更加顺利
。

比如土地资源的流转 浓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
强合作 制定农产品市场公平交易法等

,

既保证市场公平竞争
,

又

保障利益合作分配
。

如果制度选择是适宜的 则政府推动可以显著地节约成本 加

快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 ;如果制度的选择不合时宜则将显著地耗

费成本 涎缓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
。

(二)经济扶持

扶持农业是政府的长期战略 对农业扶持的重点是促进农业

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
,

它们包括了基础设施 技术进步
,

组织制度

建设等方面 最近一个时期 我国政府树立了
“
扶持农业产业化就

是扶持农业 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
”
的思想

。

在农业产业

化经营上给予较大的扶持 但主要是对龙头企业按其辐射带动能

力给予补贴强度的资金扶持 但对其他形式的农业组织关怀不够
,

扶持不足 事实上 龙头企业对农产品的带动作用远不如人们想象
的那样强

,

许多龙头停留在向农户销售生产资料或收购农产品上
,

虽然也为农户的生产解决了一些问题
,

但其他组织作用并没有真

正发挥出来 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没有转化为农民收入的增长
,

多数成为龙头企业的直接收益
。

(三) 法律规范

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都离
不开有关法律

、

法规的建立和健全
,

而这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完成
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
、

《农 民专业合作社条例》

等 对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规范和促进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健康

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
。

从本质上讲 法制也是制度 是规范化
、

固定化的制度 是一般

组织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和环境条件
。

(四)教育培训

农民素质的提高是中国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
,

也是最

艰巨的任务
。

必须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入
。

加强对农民的培训

开展农民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
,

围绕当地主导产业
,

培养各类
“
乡

土
”
技术骨干

。

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农业科技水平

进行大规模的农村人力资源资本积累
,

使农民成为农业组织化的

主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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